
公交车上的安全锤一年丢千余

把，近日，湖北襄阳市公交总公司打算

将用红砖代替，既保证应急，又避免被

盗。（6月17日《楚天快报》）

公交车最初配备安全锤而不是

“安全砖头”，肯定有不少方面的考虑，

一是安全锤的质量大小，应该是多数

人能够很好使上劲的；二是安全锤体

积小，便于摆放；三者，安全锤能很方

便地“取出来”。在救命时，安全锤的

这些特性——便利性、方便性、可行性

等，能极大地提高救命效率，最大限度

地确保安全。这些功能，用来替代的

砖头具备么？

因而，就眼下而言，必须对砖头进

行科学的“安全验证”，即如何最快地

拿到砖头，又老少皆宜地使用砖头，以

便在最快速的时间里赢得抢救的生

机。毕竟，砖头不同于安全锤，无论是

质量的笨重还是体积的过大，似乎都

有可能耽搁使用者砸碎玻璃的效率，

在争分夺秒的救命行动中，砖头似乎

并没有天然具备安全锤的优势。自

然，这些不过是笔者从生活常识中得

出的并不专业的结论，至于其救命效

率如何，还需科学的安全验证，不然，

便不应“仓促上阵”、替代安全锤。

砖头也好、安全锤也罢，都不重

要，重要的是安全，只要砖头能经过科

学的安全验证，其作为替代品也并无

什么不妥。不过，在安全锤频频丢失

的现状下，除却寻找替代品外，还应加

强道德教育和安全宣传教育，让市民自

觉地去保护安全锤，让每个人都意识到，

在公交车上，安全锤是“救命武器”、是不

可或缺的，切勿因“小利”而忘记了“大

义”，最后受到伤害的，很可能就是我们

自己。

砖头或铁锤不重要 重要的是安全
龙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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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载，前铁道部长刘志军被控受贿

6460 多万元，另有房产 374 套，追缴人民币

超过 8 亿元（详见本报6月10日、11日报

道）。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贪官。在法

庭审判时，他声泪俱下，乞求从宽发落。

刘志军的眼泪，似在向人们昭示：悔不

当初。这也太晚了，这么多的巨额赃款，这

么多的房产，并不是初犯，而是一犯再犯，

一步一步走向深渊。其巨额之大，贪婪之

甚，时间之长，也可算是“创新高”了。他只

尝到了“权力+金钱”的滋味，而没有想到量

的积累必然引起质的变化。

刘志军的眼泪，似乎还向人们昭示：不

怕一万，就怕万一。在他的贿金中，除人民

币外，还有美元、欧元、加元、股票，花色品

种多样，来路也是四面八方，就不露一点马

脚；在长时期地、不断地为其狐群狗党所

“实际控制的公司获得铁路运输计划”，“解

决企业经营资金困难”等方面，难道都是天

衣无缝？事实上，渠道多了，方方面面广

了，人际关系也复杂了，这样，“万一”就跟

着来了。既然这是普通常识，为什么还有

人前“腐”后继？说穿了，就是利令智昏！

这个“令”字魔力大着哩，它包含着驱使、命

令、诱惑的意思，有些人也就纷纷就范了，

明知是火坑，也朝里面跳！

疑似之迹，不可不察。刘志军的“万

一”，迟迟没有被发现，这疑似之迹，竟而不

被有司者所明察。这在权力监督、约束方

面，不能不留下更多的思考。

刘志军的眼泪，也似在企求从宽发落。

这真的有点灵验。报载，刘“声泪俱下感谢

办案机关、检方称可以从轻处罚。”这“从轻”

到什么程度，报上未说，我也猜不着。

这也应了一句老话：机关算尽太聪明，

反误了卿卿性命！

城市管理何须玩“无间道”

世相杂谈

星报时评信箱：xbxy2010@126.com02 星眼 2013年6月18日 星期二
编辑 王震 | 组版李静 | 校对夏君

昨日，合肥长江路沿线设置的 7 个

轨道交通站点正式进入封闭施工阶段。

随之而来的，是 13 条公交线路的调整。

此前，交通管理部门曾通过电视、广播、

报纸等媒体发布相关信息，但主要集中

在周末休息时间，同时发布的部分信息

较为混乱，以致市民知晓率不高。昨日

上班早高峰，长江路出现大面积拥堵。

不少市民抱怨交管部门信息公布过迟。

（本报今日07～09版）

长江路是合肥市城区的主干道，主

干道封闭施工，对市民出行的影响无疑

是巨大的。相关的职能部门或单位，如

市政、交管、公交公司，对施工可能会导

致的拥堵后果，一定有充分的估计。在

本报昨日的报道中，也提到了一位交警

关于“堵车”的警示。问题在于，在市民

出行这样的民生大事上，相关部门的“提

醒”，时间似乎略嫌迟了一点，方式也略

嫌草率了一点。

不可否认，合肥近年来的快速发展，

为交通管理带来了很大的难度。3年前，

私家车的上牌率就已达到每天300多辆，

不断增长的汽车保有量，与落后的道路

条件，给合肥的城市交通带来巨大压

力。这也是近几年合肥修建高架桥，拓

宽主干道，规划建设轨道交通的直接原

因。但是，城市交通水平的提高，并不仅

仅体现在硬件设施上，相关职能部门的

管理服务水平，也就是通常所谓的软实

力，同样不可忽视。

正如一些被长时间堵在长江路，或

坐错了公交的市民抱怨的那样，这一次，

相关部门的封路和改道信息，发布得太

迟了。应当提前十天，甚至是半个月就

进行预告。另外，发布时间刚好又在休

息日，所以市民关注程度普遍不高。在

发布方式上，仅仅通过传统媒体仓促公

布，而没有利用更有保障的短信提示等

方式。这些抱怨无非是在表达一个意

思，职能部门需要改进服务水平！

把工作做在前面，做得更好，“非不能

也，是不为也”。国务院三令五申，要求各

级政府转变工作职能，创建服务性政府，

但在一些管理职能较多的部门，似乎服务

的意识和精度，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具体

到交管部门而言，尤其不能只在管理方面

上心积极，一涉及民生服务方面的工作，

就草率应对，甚至是“放羊”。

正如前面提到的，合肥是一座生机

勃勃、正在快速发展的城市，近年更是提

出要建设现代化的“中心城市”，力争跻

身大都市之列。这一发展目标，要求政

府无论是在工作效率还是工作方式上，

都要有更大的创新和突破，所以，相关职

能部门也要为自己树立更高的标杆，你

们工作的辛苦，市民们都能看到，也很感

谢；此刻提出更多要求甚至更苛刻的要

求，是希望这个城市更加美好，相信你们

也能理解，并视为改进工作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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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条评论

记者近日从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总局了解到，《食品安全法》的修订，已列

入国务院法制办2013年立法计划。如何

“重典治乱”将是修订过程中，政府和社

会各界共同关注、讨论也会最激烈的焦

点。（6月17日《新京报》）

重典治乱的首要任务是震慑食品安

全方面的违法犯罪行为，但重典不能仅

仅只针对不法商贩。应该说，当前食品

安全方面的乱象，主要责任在于不法商

贩，但监管不严的现实土壤，也对乱象起

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世界卫生组织驻

中国官员埃姆巴瑞克在 2011 年接受《第

一财经日报》采访时指出，中国食品安全

丑闻过多，原因主要是监管过弱、对食品

卫生和食品安全缺乏认识和责任，以及

对这些行为有可能产生的对公共健康影

响的理解不足。

解决监管过弱，不应依赖监管部门

自说自话般的“重视”，而应该树立规范，

强化监管者的责任——监管过弱，必须

受到惩处。我国的《食品安全法》第五十

九条明确了监管者的责任，但处罚主要

是“记大过、降级、撤职或者开除的处

分”、“主要负责人应当引咎辞职”。行政

处罚难以解决监管过弱的问题，只有监

管失责也入刑，并能落实到位，监管才会

从要我监管变成我要监管。

另外，治乱不仅限于治理监管不力，

有些监管者理念有问题，认识不到食品

安全责任之重大，也应在治乱之列。比

如某部食品安全与卫生监督局官员称

“担忧食品安全问题不如少抽烟酗酒”，

如此说来，还要食品安全监督何用？这

样的官员该不该督促其引咎辞职？还有

的专家、官员面对一起又一起的食品安

全事故，居然声称“食品安全问题被夸

大”，以这样错误的观点去指导监管，必

然乱象丛生。

修订《食品安全法》 须治监管过弱痼疾

热点冷评

欧木华

长江路施工引发拥堵：
市民“抱怨”能否成交管“动力”？

武汉一名城管被曝白天着制服执法，

晚上换便装摆摊。对此，武汉城管官方微

博回应称当事人是一名优秀城管执法队

员。当事城管所在的洪山区城管局相关负

责人则称：“摆摊”实为卧底，目的在于“换

位思考”，以深入了解小贩们的实际情况，

便于今后提升管理水平。(6月17日《楚天

都市报》)

城市管理并不像缉私缉毒、抓赌抓嫖

那样富有“高度风险性”，而应该是一个“阳

光”下的职业。城市管理的对象主要是那

些弱势的小商贩群体，当地城管有必要“化

装”、“卧底”，以搞到所谓的“最真实资料”

吗？这些明面上的小商贩信息，即使不化

装、不打扮也能知悉了解。

况且，城市管理是依法执法，要求执法

过程公开透明。在一个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的社会管理领域，玩这种“无间道”式的执

法，于城市管理水平的提升绝无益处。退一

步说，体谅到了小商贩疾苦是不是就能“允

许”摆摊？而不亲自“体验”一把就可以对商

贩“冷横硬”？“卧底”与“文明执法”之间，并

无任何直接联系和因果关系，涉事城管部门

的解释，更无法证明“卧底”的正当性！

刘志军的眼泪

毕晓哲

余 云


